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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
 
 陳 灶 良 先 生 , M H  成 員  

 區 鎮 濠 先 生  成 員  

 劉 宗 翰 先 生  成 員  

 鄭 煒 先 生  成 員  

 
 
I. 通 過 2 0 1 7 年 3 月 6 日 跟 進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的 會

議 紀 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B M  4 / 2 0 1 7 號 )  

 
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上 次 會 議 紀 要 無 須 修 訂 並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
II. 巴 士 路 線 發 展 計 劃 20 1 7 - 1 8  

 
2 .  陸 放 天 先 生 表 示 ， 早 前 成 員 就 大 埔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2 0 1 7 -1 8 提 出 意

見 ， 包 括 ：  

 
( i )  提 前 3 7 3 號 線 駛 經 林 村 的 實 施 時 間 。  

( i i )  擴 大 N 3 7 3 號 線 路 線 以 服 務 大 埔 區 。  

( i i i )  增 加 大 美 督 往 荃 灣 及 尖 沙 咀 的 特 別 班 次 。  

( i v )  增 加 林 村 往 觀 塘 的 巴 士 服 務 。  

 
3 .  就 2 0 1 7 -1 8 年 度 大 埔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， 成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或 問 題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提 早 2 7 2 X 號 線 的 服 務 時 間 ， 避 免 繁 忙 時 間 擠 塞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運 輸 署 考 慮 在 週 末 及 假 日 ， 提 供 大 埔 往 黃 石 碼 頭 的 巴 士 服

務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2 7 1 X 號 線 在 尖 沙 咀 的 總 站 ， 由 半 島 酒 店 改 為 廣 東 道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在 早 上 增 設 2 7 1 X 號 線 由 大 埔 往 尖 沙 咀 的 服 務 。  

( v )  關 注 2 7 1 號 線 抽 調 資 源 行 駛 2 7 1 X 及 2 7 1 B 號 線，影 響 原 有 路 線

的 服 務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於 2 7 1 B 號 線 巴 士 的 車 頭 加 設 告 示 牌，提 示 乘 客 該 路 線 會 駛

經 白 石 角 。  

( v i i )  希 望 署 方 盡 快 落 實 27 1 B 號 線 早 上 往 尖 沙 咀 的 服 務，也 使 在 科 學

園 一 帶 上 班 的 大 埔 居 民 受 惠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考 慮 增 設 2 7 1 X 號 線 早 上 的 班 次 服 務 。  

( i x )  要 求 提 前 3 7 3 號 線 駛 經 林 村 的 實 施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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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)  建 議 重 新 考 慮 增 設 T 2 7 1 號 線，並 行 駛 2 7 1 號 線 目 前 未 能 覆 蓋 的

範 圍 ， 包 括 大 美 督 、 嵐 山 、 太 和 及 大 埔 墟 鐵 路 站 等 。  

( x i )  大 埔 居 民 在 深 宵 時 分 亦 有 往 來 港 島 區 的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如 運 輸 署

未 能 伸 延 N 3 7 3 的 路 線 至 大 埔 ， 亦 應 該 為 大 埔 增 設 同 類 型 的 通

宵 過 海 巴 士 路 線 服 務 。  

( x i i )  建 議 延 伸 2 6 4 R 號 線 的 服 務，滿 足 居 民 往 來 新 界 東 及 新 界 西 的 需

要 。  

 
4 .  就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陸 放 天 先 生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2 7 1 號 線 的 情 況，確 保 不 會 受 開 辦 2 7 1 X 及 2 7 1 B

號 線 所 影 響 。  

( i i )  巴 士 公 司 會 密 切 留 意 2 7 1 X 號 線 的 客 量 需 求 ， 如 有 需 要 會 增 設

早 上 的 班 次 服 務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會 尋 求 盡 快 落 實 3 7 3 號 線 經 林 村 的 改 動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與 巴 士 公 司 正 研 究 拓 展 N 3 7 3 的 路 線 ， 希 望 可 平 衡 大 埔 及

北 區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( v )  會 研 究 有 關 T 2 7 1 號 線 的 建 議 。  

 
5 .  就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張 志 寶 先 生 的 補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會 研 究 如 何 提 升 2 7 1 X 號 線 的 使 用 量 ， 亦 會 研 究 將 尖 沙 咀

總 站 遷 回 廣 東 道 的 建 議 。  
( i i )  2 7 1 X 號 線 開 線 至 今 約 兩 個 月，九 巴 會 留 意 客 量 變 化，適 時 與 運

輸 署 商 討 優 化 方 案 ， 包 括 提 供 早 上 的 服 務 。  
( i i i )  九 巴 會 加 強 2 7 1 B 號 線 的 告 示 。  

 
6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，有 關 2 6 4 R 號 線 的 服 務 改 善 建 議，署 方 會 繼 續 與 九

巴 探 討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 

III. 要 求 加 密 3 0 7 A、 3 07 B、 3 0 7 C、 3 0 7 P 的 班 次  

 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、 九 巴 及 城 巴 的 代 表 均 有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歡 迎 成

員 就 3 0 7 號 線 系 列 (包 括 3 0 7 號 線 )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8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要 求 3 0 7 號 線 部 份 班 次 行 經 白 石 角 天 賦 海 灣 、 科 學 園 等 一 帶 。  
( i i )  其 他 地 區 過 海 路 線 的 頭 班 車 服 務 時 間，遠 比 3 0 7 號 線 的 6 時 4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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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早 ， 因 此 要 求 提 早 3 0 7 號 線 頭 班 車 服 務 。  
( i i i )  建 議 相 應 提 早 3 0 7 號 線 早 上 回 程 的 服 務 。  
( i v )  要 求 增 加 3 0 7 C 號 線 往 灣 仔 方 向 班 次 及 黃 昏 往 大 埔 的 巴 士 服

務 。  
( v )  有 成 員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增 設 3 0 7 號 線 通 宵 服 務 ， 一 併 解 決 大 埔 區

缺 少 深 宵 過 海 路 線 及 提 早 服 務 時 間 的 需 求 ； 惟 有 成 員 認 為 通 宵

巴 士 的 收 費 貴 ， 認 為 提 早 3 0 7 號 線 的 服 務 時 間 較 為 合 適 。  
( v i )  考 慮 重 整 3 0 7 A 及 3 0 7 B 號 線 ， 調 整 資 源 ， 藉 此 增 加 3 0 7 C 的 服

務 。  

 
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小 組 多 年 來 一 直 爭 取 提 早 3 0 7 號 線 的 服 務 時 間 ， 因 此 希

望 運 輸 署 可 在 會 議 上 提 出 解 決 方 案 。  

 
1 0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、 九 巴 及 城 巴 方 面 已 就 如 何 改 善 3 0 7 號 線

系 列 的 服 務 進 行 磋 商。其 中，他 們 都 認 同 3 0 7 C 號 線 有 加 強 服 務 的 需 要 ，

亦 會 一 併 討 論 提 早 30 7 號 線 服 務 時 間 的 建 議 。  

 
1 1 .  經 討 論 後 ， 運 輸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都 表 示 會 積 極 研 究 成 員 的 建 議 ， 因 此

主 席 亦 給 予 時 間 ， 希 望 他 們 盡 快 回 覆 地 區 的 訴 求 。  

 
 

IV.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2 0 K 的 服 務  

 
1 2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已 向 專 線 小 巴 公 司 了 解 情 況 ， 由 於 專 線 小 巴 第

2 0 K 號 線 在 上 午 繁 忙 時 間 的 乘 客 需 求 甚 大 ， 因 此 從 現 有 資 源 抽 調 班 次 於

早 上 7 時 及 7 時 1 5 分 提 供 沙 瀾 特 別 車 的 建 議，會 對 現 有 乘 客 造 成 影 響 。

他 會 繼 續 與 營 辦 商 探 討 有 關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， 並 於 會 後 聯 絡 當 區 議 員 繼 續

跟 進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沙 瀾 的 居 民 需 要 在 早 上 步 行 至 三 門 仔 乘 專 線 小 巴 第

2 0 K 號 線 ， 因 此 三 門 仔 的 客 源 部 份 是 來 自 沙 瀾 ， 希 望 運 輸 署 為 居 民 積 極

爭 取 。  

 
 

V. 有 關 2 7 1 號 線 的 服 務  

   
1 4 .  主 席 表 示 這 個 議 題 已 於 第 二 項 議 程 中 討 論 ， 因 此 沒 有 展 開 討 論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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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. 有 關 A 4 7 X 號 線 的 服 務  

 
1 5 .  潘 振 剛 先 生 報 告 ， 自 2 0 1 7 年 1 月 2 7 日 起 增 加 A 4 7 X 號 線 的 覆 蓋 範

圍 後 ， 在 非 旅 遊 旺 季 時 期 的 乘 客 量 錄 得 大 約 五 成 的 升 幅 ， 當 中 部 份 客 源

來 自 E 4 1 號 線 。 目 前 ， 在 繁 忙 時 間 A 4 7 X 及 E 4 1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分 別 約 為

2 6 %及 8 0 %。由 於 路 線 改 變 (包 括 早 上 8 時 前 的 班 次 駛 經 大 埔 中 心 )，A 4 7 X
號 線 往 機 場 方 向 的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為 8 0 至 8 2 分 鍾 ， 回 程 則 需 大 約 7 5 至

7 8 分 鍾 。 他 補 充 ， 在 新 車 站 之 中 ， 大 埔 中 心 及 廣 福 邨 的 乘 客 相 對 較 多 。 

 
1 6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要 求 運 輸 署 跟 進 大 埔 墟 巴 士 站 A 4 7 X 號 線 巴 士 站 的 問 題 ， 認 為

應 該 將 站 還 原 至 7 1 S 號 線 的 車 站 。  
( i i )  詢 問 會 否 考 慮 全 日 或 於 假 日 駛 經 大 埔 中 心 車 站 。  
( i i i )  要 求 調 整 E 4 1 號 線 路 線 ， 以 服 務 太 和 一 帶 居 民 。  
( i v )  支 持 於 假 日 前 後 加 強 A 4 7 X 號 線 的 服 務 ， 希 望 龍 運 可 以 延 續 有

關 安 排 。  
( v )  希 望 加 密 A 4 7 X 號 線 早 上 的 班 次，特 別 在 7 時 3 0 分 至 8 時 之 間 ，

增 加 一 班 車 。  
( v i )  希 望 提 早 A 4 7 X 號 線 機 場 回 大 埔 的 頭 班 車 時 間 及 改 善 A 4 7 X 號

線 在 機 場 巴 士 站 的 指 示 牌 。  

 
1 7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及 龍 運 一 直 留 意 A 4 7 X 號 線 於 大 埔 墟 巴 士 站

的 情 況 ， 待 處 理 細 節 後 ， 會 向 小 組 交 代 7 1 S 號 線 站 頭 位 置 的 問 題 。  

 
1 8 .  潘 振 剛 先 生 表 示 ， 雖 然 A 4 7 X 號 線 分 擔 部 份 E 4 1 號 線 的 客 源 ， 但 巴

士 公 司 仍 需 考 慮 其 他 因 素 如 行 車 時 間 、 班 次 服 務 及 路 線 需 求 等 ， 因 此 需

時 研 究 有 關 調 整 路 線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。 龍 運 亦 會 研 究 有 關 A 4 7 X 號 線 全 日

繞 經 大 埔 中 心 的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龍 運 亦 正 籌 備 在 即 將 到 來 的 旅 遊 季 節 短 暫

開 設 N A 4 7 路 線 服 務 ， 並 會 加 強 宣 傳 。  

 
 

VII. 有 關 7 3 X 號 線 的 服 務  

 
1 9 .  陸 放 天 先 生 報 告 ， 署 方 會 與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能 否 為 大 美 督 引 入 特 別 班

次 服 務 ， 而 往 荃 灣 及 尖 沙 咀 的 巴 士 服 務 是 其 中 的 研 究 方 向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建 議 署 方 可 將 這 個 議 題 放 在 來 年 的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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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要 求 專 線 小 巴 5 0 1 S 路 線 繞 道 林 村 鄉 公 所 路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，收 到 陳 灶 良 議 員 來 信 要 求 小 巴 專 線 5 0 1 S 在 林 村 鄉 公 所 路

增 設 上 落 客 站 。  

 
2 2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小 巴 公 司 營 辦 商 表 示 在 林 村 鄉 公 所 路 增 設 上 落 客

站 會 增 加 行 車 時 間 ， 因 此 目 前 對 建 議 有 所 保 留 。 他 表 示 將 於 會 後 聯 絡 陳

議 員 跟 進 事 項 。  

 
 

IX. 其 他 事 項  

 
(一 )  有 關 大 埔 區 交 通 的 研 究 報 告  

 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每 年 都 會 撥 款 予 不 同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以 舉

辦 活 動 。 本 年 度 跟 進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所 得 的 撥 款 額 預 計 為

十 萬 元 。 因 應 有 成 員 曾 建 議 運 用 撥 款 ， 進 行 與 大 埔 區 交 通 有 關 的 研 究 報

告 ， 因 此 她 邀 請 各 成 員 在 下 次 會 議 ， 就 報 告 的 目 的 、 框 架 、 形 式 、 內 容

及 對 象 等 方 面 提 出 建 議 。  

 
(二 )  有 關 6 4 K 號 線 的 服 務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收 到 陳 灶 良 議 員 來 信 要 求 64 K 增 設 八 達 通 分 段 收 費 及 全

面 增 加 班 次 解 決 脫 班 問 題 ， 請 九 巴 回 應 。  

 
2 5 .  張 志 寶 先 生 回 應 ， 6 4 K 號 線 在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中 有 增 加 班 次 的 建 議 。

他 補 充 ， 4 月 份 曾 有 巴 士 司 機 缺 勤 的 問 題 ， 服 務 可 能 因 此 受 到 影 響 ， 但

強 調 目 前 的 情 況 已 回 復 正 常 。 如 有 異 常 情 況 ， 九 巴 會 靈 活 調 配 資 源 ， 務

求 保 持 服 務 水 平 。  

 
 

X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2 6 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將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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